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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公立幼兒園辦理 110學年度第 1學期 
「2至 5歲幼兒就學補助」作業說明(更新版) 

一、 政策精神： 

全國推動「0－6歲國家一起養」政策，自 110年 8月至 111年 7月，就學即免

繳學費，第 1胎子女每月繳費不超過新臺幣（以下同）1,500元，第 2胎以上、低

收入、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及家戶年所得 50萬元以下之 5歲幼兒「免繳費用」。 

二、 補助對象：依幼兒就讀教保服務機構補助辦法第 3條規定，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本國籍。 

（二）就學當學年度9月1日前滿2歲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或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核定暫緩就讀國民小學者。 

（三）實際就讀於本市公立幼兒園。 

三、 補助原則： 

為讓家長實質有感就學費用降低，採幼兒入學即予「減繳」或「免繳」，至教

育部支付費用於每學期初採一次預撥方式，依各校（園）登戴於幼生系統之幼生

數概估核算經費，開學後依各校（園）實際申請情形再撥付不足數。 

四、 110學年度 2至 5歲幼兒就學補助金額如下表： 

公立幼兒園每學期最高補助額度(每學期) 

補助對象 最高補助額度(代辦費) 

第 1胎 繳費不超過5,175元(最高補助4,500元) 

第 2胎以上 免繳費用(最高補助 9,675元)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免繳費用(最高補助 9,675元) 

家戶年所得 50萬元以下之 5歲幼兒(註) 免繳費用(最高補助 9,675元) 

家戶年所得 50萬至 70萬之 5歲幼兒(註) 家長繳費 3,672元(最高補助 6,003元) 

註：家戶擁有第 3筆(含)以上不動產且其公告現值總額超過 650萬元，或家戶年利

息所得超過 10萬元者，無論其家戶年所得數額為何，非本案補助對象。 

五、 低收中低收身分查調：具 110年度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者，請各校（園）

至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幼生系統（以下簡稱幼生系統）進行身分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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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子女次序認定原則：幼生系統採計戶籍登記為同一母親或父親之幼兒，依出

生年月日排序計算，如為雙(多)胞者依出生次序排序。收養子女、再婚子女、

同一父或母所生因故未於同一戶籍內之幼兒，均可列入排行計算。 

七、 就學補助專區： 

教育部幼生系統已建置「就學補助專區」模組，請於幼生系統開放後逕至該

專區「公立幼生身分屬性及收費明細」檢視，並列印全園「110學年度第 1學

期公立幼兒園家長繳費數額通知單」，為維護幼生補助權益，請將通知單發予

全園幼生家長，並請家長務必詳實核閱通知單補助內容及金額，若有相關疑

義，請家長直接洽詢貴（校）園。另該專區提供列印「110學年度幼兒園家長

費用試算表」，可供園內及家長知悉各類幼生每月收費數額，請自行下載使用。 

路徑：幼生系統/就學補助專區/公立幼生身分屬性及收費明細/勾選「列印□

全選」後按下列印，即可印出全園「家長繳費數額通知單」。 

(一）幼生系統已協助比對全園幼生胎次，依戶政資料採幼生同父或同母之原則進

行勾稽，家長有疑義，得自行舉證（檢附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或第 3胎以上

兒童證明卡等證明文件影本），經貴校（園）審查確認無誤後，寄至本市教

保資源中心辦理幼生身分屬性修正事宜。  

（二）另幼生系統已協助比對 5歲幼兒胎次及財稅資料，採擇優補助，倘幼兒身
分屬性顯示「系統無法取得該幼童或父母親之其中一方財稅資料」或家長
對於比對結果有疑義者，請家長檢附佐證資料並經貴校（園）審查確認無
誤後，寄至本市教保資源中心辦理幼生家戶經濟屬性修正事宜。 

（三） 5歲幼生家戶經濟屬性修正需檢附之證明文件（下列 1-3項皆為必備文件）： 

1. 證明幼兒監護人：幼兒【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影本】(婚姻狀
態有異動時，需列印記事欄，請向各地戶政事務所申請）以證明監護權，
若未能提出證明單方監護者，一律採計父母雙方所得。 

2. 證明家戶年所得及年利息所得：幼兒、父親及母親共 3人之【108年度綜
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請向各地國稅局或稅捐稽徵處申請），若已證明
為單方監護者，可僅附監護人及幼兒共 2人之清單。 

3. 提供家戶不動產之證明：幼兒、父親及母親共 3人之當年度(110年度)申
請之【財產資料歸屬清單】（請向各地國稅局申請）或【全國財產總歸戶財
產查詢清單】（請向各地稅捐稽徵處申請），若已證明為單方監護者，可僅
附監護人及幼兒共 2人之清單。 

(四) 家戶擁有第 3筆(含)以上不動產且其公告現值總額超過 650萬元，或家戶年
利息所得超過 10萬元者，無論其家戶年所得數額為何，均非補助對象。 

(五) 家戶年所得及年利息所得：110學年度第 1學期採計 108年度之綜合所得稅
各類所得清單，第 2學期採計 109年度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 

(六) 不動產：110學年度第 1學期採計 110年度財產資料歸屬清單，第 2學期採
計 111年度財產資料歸屬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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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局收件方式: 為維持幼生系統補助資料之正確性，請務必確認全園幼生之

身分屬性，由貴校（園）審查確認無誤後，於 110年 10月 18日（星期一）

前免備文掛號寄至本市教保資源中心（板橋區莒光國小），地址：新北市板橋

區莒光路 163號，信封請註明：公立幼兒園 110-1幼兒就學補助，游小姐收。

俟身分屬性修正完成後另案函知辦理後續補助事宜。 

九、 補助注意事項: 

(一) 考量子女次序認定涉及家庭隱私，對於家長提供之佐證資料，務必恪守資訊

安全等相關規定，切勿私下或公開討論家長婚姻及家庭狀況。 

(二) 第 2胎以上、低收入、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及家戶年所得 50萬元以下之 5

歲幼兒免繳費用，其免繳費用之範圍包括：材料費、活動費、午餐費、點心

費及雜費，但不包括：家長會費、保險費、課後延托費及交通費等項目。 

(三) 幼兒倘有特殊飲食需求，學校確實無法專門為其配置膳食者，倘幼兒符合申

請就學補助之「全額補助」或「部份補助」者，仍請依餐點金額轉撥予家長。 

(四)其他屬性身分別採計方式： 

身分別 110學年度認定方式及證明文件 

單親家庭 除協議離婚案件以申請截止日前完成離婚登記程序者外，餘依補助

對象就讀時之事實認定，並採計具監護權一方之家戶年所得等資

料，共同監護者(含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採計雙方之

家戶年所得等總額。  

緩讀幼兒 幼兒與其父母(或監護人或養父母)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補

助當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幼兒父母或監護人居
住外國致未有納稅資
料者 

1.提供服務機構出具之全年薪資證明；無工作者以自立切結書認定。 

2.幼兒及其父母(或監護人或養父母)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

補助當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幼兒父母或監護人一
方為無身分證之配偶 

幼生系統查無家戶年所得等比對資料者，以居留證號向稅捐稽徵機

關查調之資料認定。 

安置於寄養家庭、療
育機構、私立育幼機
構者 

就讀公立幼兒園者，以家戶年所得 50萬元以下之級距核予補助；得

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1.寄養證明文件、療育機構或育幼機構確實安置幼兒之證明文件。 

2.療育機構、育幼機構立案證明文件(寄養家庭免附)。 

3.未獲其他政府機關補助幼兒就學(托)費用之書面切結證明文件。 

其 

他 

因故無法由幼
兒父母或監護
人照顧者 

1.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 6 個月

以上：警察受(處)理查詢失蹤人口案件登記表之收執聯影本。 

2.父母一方受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一年以上之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

處分，且在執行中：保安處分處所執行證明、在監執行證明。 

3. 有家庭暴力情形：家暴事件調查表影本、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

書影本或暫時/通常/緊急保護令影本。 

4. 其他變故或特殊情形：經核定機關認定，且經社工或受理機關派

員實際訪視，確認幼兒之父母雙方或監護人未照顧幼兒，且實際

照顧者確實與幼兒共同居住之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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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上開表格所需提供佐證資料之採計年度，說明如下： 
1.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110學年度第 1學期係採計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所提供
之 108年資料，第 2學期為 109年資料。 

2.全年薪資證明：110學年度第 1學期需提供 108年資料、第 2學期為 109年資料。 
3.財產歸屬資料清單係採計補助當年度，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所提供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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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 1學期公立幼兒園 2至 5歲幼兒就學補助 

修正幼生身分屬性繳交資料清單 

幼兒園名稱：                                    區別:__________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寄件日期：110年  月  日 
申請補助說明： 

一、補助對象：104 年 9 月 2 日至 108 年 9 月 1 日間出生的小朋友，或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

導會鑑定，核定暫緩就讀國民小學者。 

二、自 110 學年度起就學費用再降低，第 1 胎子女每月繳費不超過新臺幣（以下同）1,500 元，第 2 胎以上、低收

入、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及家戶年所得 50 萬元以下之 5 歲幼兒免繳費用。 

三、申請本項補助者經幼生系統比對後，由幼兒園提供「家長繳費數額通知單」，並已請家長或監護人詳實核閱

通知單補助內容及金額。 

四、本表由幼兒園確實填寫，併同家長檢附之佐證資料辦理幼生身分屬性修正。 
五、修正幼生身分屬性確認： 

   □要修正幼生身分屬性                     □不修正幼生身分屬性 

  (請勾選下方修正項目)                           (免填下列項目，並請於下方承辦人及園長/主任欄簽章) 

(一) □修正 2 至 5 歲幼生胎次：共計  6  人。 
檢附文件：【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或【3 胎卡】等證明文件影本，請於幼兒姓名處劃螢光筆並註明

正確胎次，每位幼生資料一份，右上角請寫上(序號)1、2、3…。 

幼生姓名：(若幼生數較多，可參考附表另外填列修正清單) 
第 2 胎：1.吳○○ 2.林○○ 3.陳○○ 
第 3 胎：4.李○○ 5.黃○○ 6.劉○○ 
  

(二) □修正 5 歲幼生家戶經濟屬性：共計  6  人。 
檢附文件：【請同時檢附下列 3 項資料】 

1、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影本(婚姻狀態有異動時，需列印記事欄)。 

2、國稅局或稅捐稽徵處出具之幼兒、父母親或監謢人之 108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3、國稅局或稅捐稽徵處出具之幼兒、父母親或監護人之 110 年度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請於幼兒姓名處劃螢光筆並註明所得級距，每位幼生資料一份，右上角請寫上(序號)1、2、3…。 

幼生姓名：(若幼生數較多，可參考附表另外填列修正清單) 

30 萬元以下：1.吳○○ 2.林○○ 3.陳○○ 
逾 30~50 萬元：4.李○○ 5.黃○○ 6.劉○○ 

 
(三) □幼生系統查調不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分，經幼兒園修正者：共計   2    人。 
檢附文件：110 年度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經幼生系統查調符合者，免檢附)。 

(四) □安置於寄養家庭、療育機構或私立育幼院之 5 歲幼童：共計   0    人。 
檢附文件：寄養證明、立案證明、未獲其他政府機關補助幼兒就學費用之切結書。 

承辦人 
簽名或蓋章 

 園長/主任 
簽名或蓋章 

 

附註：1、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檢附相關證件，由幼兒就讀之幼兒園詳實核閱。 
      2、對於幼生系統比對結果有疑義，家長須自行提供佐證資料，以利地方主管機關採個案審核，其佐證資料經審核後，恕不退還。 
      3、本表請由幼兒園填畢，交由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後續身分修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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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格式僅供參考，可自行修改使用) 

新北市○○區○○國小附設幼兒園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幼生身分屬性修正清單 

一、修正 2至 5歲幼生胎次：共計  6   人 

序號 年齡 姓名 系統胎次 修正胎次 備註 

1 5 吳○○ 第 1胎 第 2胎  

2 5 林○○ 第 1胎 第 2胎  

3 4 陳○○ 第 1胎 第 2胎  

4 4 李○○ 第 1胎 第 3胎  

5 3 黃○○  第 1胎 第 3胎  

6 3 劉○○ 第 1胎 第 3胎  

7      

8      

二、修正 5歲幼生家戶經濟屬性：共計  6   人 

序號 年齡 姓名 家戶年所得級距 備註 

範例 5 吳小明 □30萬元以下 □逾 30~50萬元  

1 5 吳○○ 30萬元以下  

2 5 林○○ 30萬元以下  

3 4 陳○○ 30萬元以下  

4 4 李○○ 逾 30~50萬元  

5 3 黃○○  逾 30~50萬元  

6 3 劉○○ 逾 30~50萬元  

7     

8     

三、幼生系統查調不符合低收中低收身分，經幼兒園修正者：共計  2   人 

序號 年齡 姓名 具低入戶、中低收入戶 備註 

範例 5 吳小明 □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1 5 吳○○ 低收入戶  

2 4 林○○ 中低收入戶  

3     

4     

四、安置於寄養家庭、療育機構或私立育幼院之 5歲幼童：共計   0    人 

序號 年齡 姓名 修正為其他身分屬性 備註 

1   □寄養家庭 □療育機構 □私立育幼院  

2     

 


